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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極端組織
「 屠 龍 小 隊 」
2019 年 策 劃 藉
「民陣」遊行，
在灣仔製造連環

爆炸及槍擊殺警案，其中7名被告不認罪受
審，昨日案件在高等法院繼續審訊。繼控方首
名證人、為已認罪被告黃振強錄取口供的警員
作供後，控方第二名證人黃振強昨日出庭，控
方指因涉案Telegrame信息繁多，包括長達6
小時影片，黃振強要花時間閱覽確認有關內
容。控方指此舉有助證供流暢性，可減少至少4
名證人作供，黃振強在下周一正式作供。
控方早前在開案陳詞指，本案認罪被告黃振

強是「屠龍小隊」的領導者，並傳召曾與黃振

強會面10次的國安處警員劉偉雄（音譯）作
供。劉供稱，他與黃振強在懲教所會面共10
次，會面中黃想「交代一切」和認罪，在黃振
強有表達認罪意向後，他都有叫黃通知自己的
法律代表。對於辯方質疑銷毀所有會面的手寫
筆記，劉認為對於非警誡下的證供，保留筆記
沒有作用。
在控方大律師周凱靈昨日覆問下，劉偉雄供

稱，調查報告顯示的開始時間是到達荔枝角拘
留所之時，其後還要進行安檢，除身份證和警
察證明文件外，其他隨身物品均鎖於儲物櫃，
入內後在等候室等待與黃振強會面，當黃與其
代表律師進行傾談，他便到隔籬房間等候，而
離開拘留所需取得出閘紙。劉表示，他負責所
有文件證物但不包括與財務有關的調查，直至

去年底才兼顧統籌財富組文件。

手機Tg信息量大 先閱覽作準備
控方大律師周凱靈隨即向法庭表示，會傳召

黃振強出庭作供，因呈堂的陪審團文件夾中、
從黃手機所擷取的telegram對話數量眾多，錄
取黃手機內的影片時長達6小時，需由黃振強
逐一確認涉案內容是由其手機傳出。控方向法
官申請，由控辯雙方各派代表監察黃於庭內瀏
覽涉案內容，陪審團和法官可先退席，控方狀
解釋此舉有助證供流暢性，並可減少約4名證
人出庭作供，主審法官張慧玲和辯方同意安
排。
其後黃振強在懲教人員看管下步上證人台宣

誓，他確認控方所指他於2019年12月8日被

捕，身上被搜出兩部電話，而警方擷取了手機
內容，黃振強表示曾經查看。控方向黃振強展
示一部iPad，並解釋當中載的截圖需黃確認是
否其手機對話的內容，預計黃振強查看截圖所
需時間會較短。
本案7名不認罪被告為張俊富、張銘裕、嚴

文謙、李家田、賴振邦、許湛榮及劉佩凝，被
起訴時年齡介乎20歲至29歲。當中首6人被控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下的「串謀犯對
訂明標的之爆炸罪」，以及作為交替控罪的串謀
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
害的爆炸罪，另同被控串謀謀殺罪。而李家田
另被控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女
被告劉佩凝則被控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以作出
恐怖主義行為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屠龍」隊長黃振強任控方證人 下周一作供

迷你倉淪軍火庫 無牌槍癡再被捕
「槍王」何孟強又涉非法管槍藏武 O記檢18支手槍逾百發子彈等

香港對非法槍械彈藥一直嚴厲管制，惟警方在黑暴肆虐期間搗破多宗槍彈

案，警方和海關等部門近年配合修訂的相關法例全方位堵截非法槍械。警方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昨日公布，本周三採取情報主導行動，

在沙田一個迷你倉搜出大量武器，當中包括18支手槍、逾100發子彈及大

批長短槍械部件、電槍及刀具等，相信有人以假身份租用迷你倉收藏武器，

遂以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藏有違禁武器」及「行使虛假文書」罪，拘

捕該批武器物主、有「槍王」之稱的何孟強。警方相信，疑犯是槍械「發燒

友」，未有證據顯示涉及黑暴激進組織，但會進一步調查該批非法槍械的來

源和收藏意圖。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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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去年才因無牌
管有槍械被罰款的何孟強，又再次捲入槍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醉心槍械的何
孟強曾經是「槍界」名人，在1990年代成立槍
會，曾在本港及國際射擊比賽中獲獎，得到「槍
王」綽號。當年何孟強不僅活躍於射擊界，更成立道具公司踏足
影視界提供槍械租賃服務，曾在多部港產片中出任「槍戰」場
面的技術指導。不過，何也因為槍多次惹官非，曾在本港至少
涉及四宗案件，其中一案被判囚5年。他另於2007年在內地因
走私軍火被判監4年半，兩地案件的刑期累計接近10年。

2005年7月31日，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發
現何孟強涉嫌違反槍械牌照，其後他被罰款6,000元。及至
2007年8月15日，當時何孟強帶同兩支歐洲製手槍及子彈
回內地交易，但因顧客無法取得內地批文，何在內地被判囚
4年半。何孟強在內地服刑期間，無法為位於火炭的「槍
房」辦理續牌。

2007年9月26日，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搜查何的火炭單
位時，發現35萬發子彈、一磚第四類型塑膠炸藥、約60件
爆炸裝置及一支M136 AT4反坦克炮炮管。何孟強在內地服
刑完畢後，回港向香港警方投案及被捕，於2013年10月18
日在高等法院承認「無牌管有彈藥及爆炸品」等罪被判監5
年，當年動作片明星成龍亦致函法庭替他求情。

何孟強於2016年出獄後，獲得本港一射擊會恢復射
擊會籍，當時惹來射擊界質疑有損公眾安全，當年有立法會
議員指法律沒有明文規限槍會會員可否有案底，但要留意槍
會做法有否違反會章等。

2020年4月20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搜查火
炭的一個工廠大廈單位，並落案起訴何孟強「無牌管有槍械
及彈藥」罪，案件已轉介至區域法院，下次審訊日期為
2024年5月23日。

2021年12月25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再次
搜查火炭一單位，發現一支步槍，何其後涉嫌「無牌管有槍
械」罪，2023年10月23日於沙田裁判法院被罰款港幣1.2
萬元。

何孟強所涉槍案何孟強所涉槍案

1. 2005年7月31日
◆涉違反槍械牌照被罰款6,000元

2. 2007年9月26日
◆在內地走私軍火判監4年半，期
間無法為火炭槍房續牌

◆警方搜查何位於火炭一工廈單
位，檢獲35萬發子彈、一磚第
四類型塑膠炸藥、約60件爆炸
裝置及一支反坦克炮炮管

◆2012年涉「無牌管有彈藥」及「明
知而管有爆炸品」罪被拘控

◆2013年10月18日在高等法院
被被判監5年

3. 2020年4月20日
◆警方搜查火炭的一個工廈單

位，何被控「無牌管有槍械及
彈藥」罪

◆案件已轉介至區域法院，下次
審訊日期為2024年5月23日

4. 2021年12月25日
◆警方再次搜查火炭一工廠大廈
單位，發現一支步槍

◆何涉嫌「無牌管有槍械」，
2023年10月23日在沙田裁判
法院判處罰款1.2萬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過往曾
發現不法分子由美國網購槍械部件，「化
整為零」分批用郵包混水摸魚輸入香港，
然後組裝成真槍。特區政府執法部門近年
嚴密把關堵槍械走私，香港海關更配備先
進儀器偵測爆炸品及槍械等，當中具備人
工智能的電腦掃描檢查系統，可以以360
度無死角掃描出入境行李和貨物，發現真
槍的案件近年大幅減少。

業界「見疑即報」挫「化整為零」圖謀
香港海關情報科反恐怖活動統籌課監
督何美玲日前出指出，不法分子通常由美
國、德國等槍械管制較寬鬆的國家，偷運
槍支、彈藥及武器通常入境香港。而海關
截察爆炸品入口時會查看相關記錄，如發

現有人在海外購買大量化學品，而相關物
品通常在本港能以便宜價格購入，或有機
會引起海關懷疑。在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向
物流業界推動有關活動後，半年內分別共
緝獲27宗槍械及60宗涉及武器的案件，
當中分別有19宗及48宗由物流業界主動
通報，截獲的違禁物品全部經空運渠道入
口，當中包括受管制高性能氣槍、電槍、
弩及鐵蓮花等，通常虛報為低性能氣槍、
電筒、玩具及鎖匙扣。
另外，警方跨部門反恐專責組去年9月

推出「物流業界『見疑即報』運動」，以跨
境物流業界包括海陸空跨境運輸業界、貨
運站、倉庫及物流中心等業內人士為重點
宣傳目標，鼓勵業界提供準確貨物資料，
通報任何與涉恐涉暴有關的可疑物品。

警方海關聯手物流界 堵截郵寄槍械部件

◆◆警方有組警方有組
織罪案及三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合會調查科
警司張霆鋒警司張霆鋒
（（右右））及有及有
組織罪案及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三合會調查
科署理總督科署理總督
察 袁 銘 樂察 袁 銘 樂
（（左左））簡報簡報
案情案情。。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張
霆鋒昨日公布案情指，警方根據線報

及經深入調查後，本月24日突擊搜查沙田
火炭黃竹洋街一迷你倉，並檢獲18支手
槍、超過100發不同口徑子彈、超過100件
槍械元件、一支電槍、11把刀及4把匕
首。調查發現，有人用偽造的身份證明文
件租用迷你倉，於是拘捕該批武器的物
主。
據了解，疑犯於2021年中開始租用迷你
倉，至於何時開始存放軍火，仍有待進一
步調查。

曾走私軍火 兩地監獄都踎過
消息指，被捕男子為曾有「槍王」之稱

的男子何孟強（67歲），曾因走私軍火及
藏有軍火等罪在內地及本港入獄。
警方指，疑犯為一名槍械「發燒友」，

曾在本港開設槍械彈藥貿易公司、電影道
具公司、軍事配件及模型公司，亦曾經是
一間槍會的負責人；警方牌照課紀錄顯
示，疑犯在1980年至2008年曾持有不同
槍械經營人牌照，當中包括射擊會管有權
牌照、個人管有權牌照，以及槍械經營人
牌照，惟2008年後，其所有牌照全部被警

方吊銷。

疑從外國購入真槍實彈部件
警方不排除有人用非法手段從外地購入
涉案槍械和彈藥，將會是調查方向之一。
警方軍械法證課人員對證物初步評估
後，相信檢獲的手槍及子彈是真槍和真子
彈，將進一步檢查其功率及性能，而部分
手槍槍身印有德文，相信由外國購入。
警方強調，調查行動仍然繼續，會積極

調查檢獲物品的來源、被捕人士管有武器
的意圖、武器是否牽涉其他案件，以及追
查被捕人是否有其他同黨，不排除有更多
人被捕。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署理總督察
袁銘樂指，由於過往調查或者案件顯示，
不法分子將真槍元件以拆件形式個別從海
外付運到港，再裝嵌成為功能完備的真
槍。香港特區政府遂於2021年修訂相關法
例，對真槍元件作出更清晰及更具體的定
義，並將9種指定的重要火器元件，包括身
管、槍膛、子彈輪、槍架、槍身、機匣、
槍閂、槍栓及槍膛尾部用作容載發射壓力
的其他裝置，列為香港法例第238章《火器
及彈藥條例》所指的「槍械」的定義範圍
之內，有關修訂已於2021年11月生效。
袁銘樂提醒，如市民藏有真槍元件，有
機會干犯《火器及彈藥條例》第13條「無
牌管有槍械」，最高可罰款港幣10萬元及
監禁14年。警方會繼續全力打擊非法槍械
活動，並積極跟進與槍械有關情報，保護
市民安全；同時會繼續與本地、內地及海
外執法機構緊密合作、交流情報，不斷檢
視及改善現有的措施。

◀警方在2007年搜查火炭桂地街工廈檢
獲大批槍彈。 資料圖片

◆◆何孟強何孟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印有德文的手槍印有德文的手槍

快速上彈器快速上彈器

長槍長槍 步槍子彈步槍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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